
4420232023..99..2727 星期三星期三 ❘❘ 首席编辑首席编辑：：罗丹琳罗丹琳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585310545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评论评论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浦江县永铭水晶玻璃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楼铭鉴、吴秀艳、浙江浦江恒羊毛纺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22115200.00

债权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暂计至2018年10月31日）

28532426.47

本息合计

50647626.4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何贤勰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何贤勰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何贤勰。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何贤勰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何贤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
2019 年 2 月 11 日的本金（其中利息余额暂计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
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
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何贤勰 2023年9月27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 2019 年 2 月 11 日的贷款
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何贤勰的利息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

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

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义乌市飞腾纺织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义乌市飞腾纺织有限公

司等7户企业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3年9月20日，该资产包本息总额为
24,070.12万元，其中本金为19,921.8万元（利息计算截止2023年9月20日，之后
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裁判的则以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内容为
准）。截至基准日2023年9月20日前，该7户债权资产包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
益不转让买受人。该资产包中债务人分别分布在浙江省杭州市、衢州市、舟山市、
金华市、绍兴市，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
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交易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不

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原债务（担保）企业管理层、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
方、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担保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
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
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包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实际
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935602
联系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38372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9月27日

特约评论员 舒锐

9 月 20 日晚，“洁柔直播间输错

价格亏损千万”登上热搜。9 月 17

日，洁柔官方直播间因员工操作失

误，将原价 56.9 元 1 箱的纸巾误设置

为 10 元 6 箱，引发大量用户下单抢

购，最终成交订单数超过 4 万单，损

失金额超千万元。9月19日，洁柔官

方微博发布声明称，尽管公司面临

重大损失，但承诺所有订单将正常

发货。

洁柔最近发布的半年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净利润为 8449

万元，即便对于这家诞生 45 年之久

的老国货品牌上市公司，超千万元

的损失也并非小数目。此前，洁柔

为了减少损失，也曾提出过消费者

取消订单，洁柔按照 1 箱 20 元进行

赔偿的方案。可以说，洁柔最终选

择咬着牙也要把作出的承诺给履行

了，不仅勇气可嘉，更体现出国货老

品牌对诚信的担当、对诚信价值的

笃定。

洁柔因此登上热搜，赢得了网

友们的纷纷点赞肯定。洁柔本次

“愿意为自己的失误而买单”着实是

明智之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守信才是最好的路径，诚信才是最

好的福报。期待洁柔能够在这场危

机中转危为安，最终实现各方共赢。

其实，“标错价”事件并不少见，

但在类似事件处理中，多数商家往

往以道歉、适当赔偿了事，更有甚

者，打着低价幌子吸引眼球，而后却

以“标错价”为由

拒 绝 发 货 。 如 此

处 理 方 式 不 仅 使

得 企 业 自 身 名 誉

受损，更影响到消

费者的消费信心，

冲 击 着 电 商 下 单

就 能 发 货 的 商 业

模式。

“ 标 错 价 ”在

法律上如何定性，

在 学 理 和 实 践 上

存 在 争 议 。 有 观

点认为，民法典规

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标错价”属

于“重大误解”，电商可以请求法院

撤销。而亦有观点认为“标错价”属

于表示错误，并不属于重大误解制

度的调整范围。通俗地说，商家虽

然表示 10 元 6 箱出售，但其真实意

思是 56.9 元 1 箱出售，而购买者的意

思是 10 元 6 箱购买。如此双方意愿

并不一致，所有合同并不成立。商

家要因自己错误行为承担缔约过错

责任。

无论采取哪种观点，电商在“标

错价”时，在法律上确实有着一定

“救济路径”。但这些路径，一般都

需 要 经 过 法 院 或 者 仲 裁 ，成 本 过

高。从结果上，早在 2013 年，北京二

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即明

确表态“从电子商务促销的常态来

看，不能仅以成本来衡量低标价是

否构成重大误解。”

在电商打折为常态、反不正当

竞争法已经将“低于成本出售”不纳

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语境下，电商

要说服法院，低价销售并非是在促

销“赔本赚吆喝”，而是真的“标错

价”，本非易事。这也是在类似案件

中，电商在面临普通消费者时往往

折戟沉沙、败北收场。而更重要的

是，电商即便打赢了官司，也可能输

了信誉、输了市场。

须指出，不是每个电商在“标错

价”后，都有洁柔这样转危为安的勇

气、实力与运气。而“标错价”也有

可能让人产生“守株待兔”的幻想，

滋生所谓“羊毛党”，对社会无益。

避免“标错价”的责任，不应只寄托

于电商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平台

亦有责任通过大数据与技术手段建

立防范机制，构建更加公平透明的

市场。

本报评论员 许金妮

近期，有关“预制菜”的话题在网上频频引发热

议。开学初，某学校食堂使用预制菜一事惹来家长大

规模质疑，对此，教育部发声表态：鉴于当前预制菜还

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追溯体系等有效监

管机制，应持十分审慎态度，不宜推广进校园。随后，

#律师解读预制菜为何应审慎进校园# #多地教育部

门回应预制菜进校园#等话题更是轮番登上微博热

搜，引爆网友讨论。

在我们身边，预制菜其实早有普及，肯德基、麦当

劳、老娘舅等各类连锁餐饮品牌，或多或少都有它的

影子。理论上说，它代表着标准化、统一化，带来了人

力、原料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代表着未来食品

生产工业化的趋势之一。

预制菜引发热议，表面上看，是探讨这个新兴事

物本身，实际上反映的，是大众对性价比的不满、对食

品安全的担忧以及对可能存在的贪腐现象的痛恨。

在预制菜热度高居不下的当下，笔者认为有三个

问题值得一问。

其一，谁有资格来做预制菜？预制菜市场快速扩

张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生产企业鱼龙混杂、生产条件

参差不齐、原材料品质有高有低等行业乱象。同时，

在#预制菜进校园#登上热搜后，另一话题#比预制菜

更可恨的是承包学校食堂的关系户#也在网上产生高

热讨论，阅读量高达 1 亿+。当前环境下，有些企业凭

借自身拥有的人脉以及招标能力获取大量订单，却罔

顾食物品控和食客体验，这或许是部分家长对预制菜

进校园感到焦虑不安的根源。预制菜企业的准入门

槛在哪里？这个问题亟待回答。

其二，如何保证预制菜的安全健康？为了延长预

制菜保质期，有些企业滥用食品添加剂，还有许多小

企业、小作坊存在制作过程卫生条件差、原料使用不

新鲜等问题。与此同时，由于仓储和全程冷链成本较

高，预制菜在配送过程中极易细菌含量超标。如何推

动整个市场脱离“野蛮生长”的状态，是政府部门、相

关行业需要共同考虑的问题。

其三，如何加强预制菜的监管？当前，预制菜行

业快速发展，但监管体系却相对滞后。谁来监管相关

行业？哪些程序需要监管？监管的标准是什么？有

没有建立失信惩戒制度？当前，我国还没有出台预制

菜国家统一标准，因此，这些涉及规范的问题也难以

得到确切答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重拾大众对预制菜的信心，

关键在于重拾大众对这一领域食品安全的信任。当

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制定相关行业标准。政府主管

部门、权威科研机构及相关行业应协同酝酿，尽快从

生产经营、供应链管理、品控标准、监管等方面依法、

科学制定标准，为预制菜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其次，最近一浪又一浪的预制菜风波也应该给行

业敲响警钟。“成本”和“效率”是预制菜的关键竞争

力，“品质”却是它在食品行业生存下来的基础。预制

菜企业应将重心放在菜品保鲜、口味精进等技术研发

上，而不是只顾短期利益，为了节省开支搞一些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小动作。

电商为“标错价”买单应成为常态 预制菜的未来，
在于“安全”和“品质”

为进一步推动种业振

兴，我国将加快推进挖掘

优异种质资源、种业创新

攻关、做强国家种业阵型

企业、提升种业基地能力

和知识产权保护“五大行

动”。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推进种业振兴


